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转发《湖南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株发改发[2019]35号


各县市区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市场监督局、各市直管学校（幼儿园）：
现将《湖南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湘发改价费[2019]9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各学校要严格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，各部门要加强对教育收费公示的监督检查。

、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株洲市财政局


株洲市教育局           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1日
